
市金融稳定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员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增强市民诚信意识，营造良好社会信用环境，

维护优秀金融生态品牌，决定在全市探索建立“诚信知识联动宣传、信用信息联通共享、失

信行为联合惩戒”的“三联工作机制”。

一、主要目标

进一步提高社会公众的诚实守信意识，推动部门之间信息公开共享和实际应用，实

行失信人员的联合惩戒，依法依规运用信用激励和约束手段，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

的良好氛围，促进市场主体依法诚信经营，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正常、社会和谐稳定，为强富

美高新海门建设提供坚强的信用保障。

二、重点任务

1.建立宣传联动机制，提升诚信意识。一是保持动态宣传势头。充分借助“两台一报”、

“两微一端”媒介作用，加强诚信知识宣传，形成合力，浓郁氛围。把征信知识通过市政府

官方网、“信用海门”网站、市场监督局“五创一建”活动、市文明办创建活动等加以宣传。

二是定期举办各类活动。定期组织开展“诚信知识进机关、进学校、进园区、进企业、进社

区”活动；重点做好 3·15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6·14 信用记录关爱日等大型宣传活动。三是

发挥长效宣传效应。制作征信知识宣传图片、微视频，通过海门电视台、海门日报等媒体扩

大覆盖面，让“知信、懂信、守信、用信”深入人心。

2.建立信息联通机制,实现信息共享。一是有序协作协同。利用好“一网两库一平台”，

加强部门协作，实现信用信息有效运用。加强与市信用办联动，提供必要的企业信用信息查



询服务，作为金融机构审贷的参考，实现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二是公示监管信息。针对小贷

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等地方金融企业出现贷款违约，由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定期向银行作

风险提示，提供必要的违约企业和个人相关查询信息，填补信用报告的不足。三是研判定向

信息。人行海门市支行通力协助相关职能部门，利用南通市企业信用信息监测分析系统，对

指定企业信息状况进行审核反馈。

3.建立惩戒联合机制,解决执行难题。一是开展“金法对话”活动，与市法院联合开

展金融案件快结快执专项活动，邀请诉求较多的银行机构等共同参加，全力提高金融案件执

结率。二是开展打击逃废金融债务专项行动，发挥各职能部门作用，对被银行认定为有逃废

金融债务行为的企业或个人，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实质性提高企业或个人的信贷违约成本。

三是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对典型案件、重大案件予以曝光，增加企业失信成本，促

进诚信交易和公平竞争。

三、职责分工

1.人行海门市支行：牵头负责征信知识宣传活动，组织开展“诚信知识进机关、进学

校、进园区、进企业、进社区”活动，制作并提供征信知识宣传口号、图片、微视频等用于

宣传教育；组织开展“金法对话”活动;利用南通市企业信用信息监测分析系统，对指定企

业信息状况进行审核反馈。

2.市发改委（信用办）：牵头推进相关部门根据职能对失信行为开展联合惩戒;收集

汇总企业相关信用信息并为银行审贷提供必要的查询服务。

3.市政府金融办（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牵头负责收集汇总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典

当行等地方金融企业出现贷款违约客户信息，并为银行审贷提供必要的查询服务。



4.市法院：牵头负责开展涉金融领域案件执行专项行动，打击规避执行行为，依法曝

光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5.市委宣传部（文明办）：牵头“两台一报”等新闻媒体多渠道选树海门诚信典型，

营造全社会争做诚信模范的良好氛围。协调海门日报做好诚信公益广告刊登，协调海门电视

台、海门有线以游动字幕的形式在热点栏目中滚动播报诚信宣传口号，协调海门电台分时段

播报诚信宣传口号；利用“海门发布”微信平台每月至少制作推送 1 期诚信知识宣传。

6.其他成员单位根据本地、本部门的工作职能，积极配合，认真做好相关工作。

四、组织保障

1.加强组织领导。各有关单位要把实施“三联工作机制”作为推进海门信用体系建设

的重要举措，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人员、经费等必要保障，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

2.强化协调配合。各有关单位要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合作、协同推进，形成工作合力，

定期向市政府金融办报送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反馈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协同化解，确保

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

3.定期会商通报。市金融办将根据各有关单位工作进展，定期通报情况，并以问题为

导向，及时牵头组织会商，第一时间研究解决三联工作开展中遇到的各类疑难问题，共同全

力维护地方经济金融生态环境在全省的领先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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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海门市金融稳定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名单

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发改委、科技局、公安局、财政局、自

然资源局、住建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统计局、市场监管局、地方金融监管局（金融办）、

人行海门支行、农发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海门农商

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江苏银行、常熟农商行、邮储

银行、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南京银行、中信银行、浙商银行、张家港农商行、光大银行、苏

州银行、人民保险、人寿保险、开发区、海门工业园区、海门港新区、临江新区、海门高新

区、三厂工业园区、常乐镇、悦来镇、余东镇、正余镇、四甲镇、海永镇（共 51 家单位）



附件 2

海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员单位名单

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政法委（国安办）、政府办、编办、发

改委、教体局、科技局、公安局、民政局、司法局、财政局、人社局、自然资源局、住建局、

生态环境局、城管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局、水利局、商务局、文广旅局、卫健委、审

计局、统计局、应急管理局、商务局、工商联、市场监管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税务局、

海门广电台、海门日报社、人行海门支行、海门供电公司（共 36 家单位）


